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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林易辰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6

電子信箱：1004248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001114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5100E_110011142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主席

是否應參與投票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1月29日臺教國署人字

第1100151855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查教育部95年11月3日台人(二)字第0950153953號書函略

以，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9條第1

項規定主席乃由委員互推產生，主席應具有委員身分，從

而本辦法第10條全體委員仍應包括主席在內，爰「出席委

員過半數之同意」之計算，若其業已出席，亦應將之計

入。另就會議規範規定之適用，依內政部87年8月10日

（87）台內民字第8705409號函釋：「...然本部所頒會議

規範，係依照國父所著民權初步一書擬定，以輔導社會民

眾或團體組織於舉行會議時有資遵循之運作方式，僅為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0000739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2/03 08:3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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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『規範』並非中央法規，無約束力。人民團體、法人組

織須經以章則或決議採用，始得作為該團體議事程序法源

之一。...」併予敘明。

三、次查教育部110年11月1日1100118719號中央教師申訴評議

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理由三(三)略以，出席委員自當包括

具委員身分之考核會主席在內，並未有考核會主席不參與

投票之明文…主席既為出席委員，其當時如無依法迴避情

事，即應參與投票…本案主席未投票，於法不合。

四、再查教師法第45條第1項規定：「評議決定確定後，就其事

件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、學校之效力；原措施之學校或主

管機關應依評議決定執行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

執行。」。

五、綜上，有關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主席是否應參與投票之疑

義，請參酌上開規定並依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

之評議決定辦理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桃園市立中壢幼兒園、桃園市立中壢高鐵幼

兒園、桃園市立桃園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八德幼兒園、桃園市立蘆竹幼兒園、桃園

市立大園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大溪幼兒園、桃園市立龜山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平鎮幼

兒園、桃園市立新屋幼兒園、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、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、桃園

市立楊梅幼兒園、桃園市立南崁幼兒園

副本：

77


